
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

《公司章程》修订对照表 

 

原文 修订后 

原第1.06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

币28,072.62万元。 

第1.06条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70181.55万元。 

第 2.02 条：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

准，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生产销售家用纺

织品、酒店纺织品、鞋帽，销售凉席、

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、刺绣工艺

品、地毯、挂毯、床垫、服装、日用化

学品、玩具、照明用蜡烛和灯芯、厨具、

洁具、文具用品、微电脑枕(垫)、电热

毯。 

 

第 2.02 条为：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，

公司经营范围是：生产销售家用纺织品、酒

店纺织品、鞋帽、日用百货、箱包、家居用品及

相关配件、装饰品、工艺品（文物除外）、婴幼儿

用品（不含婴幼儿配方奶粉）、灯具、帐篷、家具、

日用洗涤用品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机

电设备、食品、化妆品、墙纸、电子产品、音频视

频设备、家用电器、家居产品，销售凉席、天然

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、刺绣工艺品、地毯、

挂毯、床垫、服装、日用化学品、玩具、照

明用蜡烛和灯芯、厨具、洁具、文具用品、

微电脑枕(垫)、电热毯，研究、生产、销售新

型仪表元器件、新型电子元器件、控制系统、计算

机嵌入式设备软硬件，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。 

原第 3.06条：公司股份总数为

28,072.62万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第 3.06 条：公司股份总数为 70181.55

万股，均为普通股。 

 

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年 4月 23日 




